
池金龙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张 云 俊 诉

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现依法
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、起诉
状、应诉及举证通知书、诉讼
风险提示书、诉讼权利义务告
知书、司法公开告知书、合议
庭组成人员告知书等相关法
律文书。原告要求判令你偿
还原告借款本金 20000 元及利
息。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
60 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
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
期满后 15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
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点（遇
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公开开庭
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

张 桂 玲 ( 身 份 证 号:
132527196910254022):

本 院 执 行 的 梁 占 美 申 请
执行张桂玲借款合同纠纷一
案，因你下落不明，依照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
十二条的规定，向你公告送达
本院作出的执行通知书、被执
行人权利义务法律责任告知
书、报告财产令、廉政监督卡
和司法公开告知书、限制消费
令、选取专业机构通知书、司
法鉴定风险告知书、(2020)冀
0791 执 473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
( 内 容 为 裁 定 一、查 封/冻 结/
扣押被执行人张桂玲名下价
值 55 万元的财产或其相应价
值的其他财产、收益和其他财
产权。二、查封被执行人张桂
玲所有的位于张家口经济开
发 区 瑞 麟 轩 小 区 7 号 楼 4 号
(从东排序)地上停车库）。本
公告自发出之日起，经过六十
日即视为送达。
张家口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

本院在执行王鹏、贾少峰
与隆尧县隆固汽车配件有限
公司、河北安可速车桥制造有
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,
因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石家
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
(2016)冀 0108 民初 4226 号民事
判决书确定的义务,现本院将
对河北安可速车桥制造有限
公司机器设备和产品进行拍
卖。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：

拍卖标的:河北安可速车
桥制造有限公司机器设备和
产。

拍卖时间:2020 年 9 月 7 日
10 时 至 2020 年 9 月 8 日 10 时
止。

拍卖标的权属所有人:河
北安可速车桥制造有限公司

拍卖机构:淘宝网
联系人:周状
联系电话:0311-88706076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常军霞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于 定 坤 诉

你和李进封民间借贷纠纷一
案,已经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
你公告送达(2020)冀 0110 民初
690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
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
判决书,逾期即视为送达。如
不服本判决,可在公告期满后
15 日内,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
副本,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
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
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

王哲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谷 倩 楠 诉

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,现依法
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
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开庭
传票及民事裁定书。自公告
之日起经 60 日即视为送达,提
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
期满后 15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
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09 时 00 分
(遇节假日顺延)在本院第二审
判庭公开开庭审理,逾期将依
法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

赵兴浦、赵瑞娟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河 北 省 省

直纪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诉你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
案,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
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
知书及开庭传票,自公告发出
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
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
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
15 日内和 30 日内,并定于举证
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(遇
法定节假日顺延)在本院第二
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,逾期将
依法缺席裁判。

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

李凤军：
本 院 执 行 申 请 人 罗 桂 云

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
案过程中。执行团队委托我
室对你名下位于香河县安平
镇安平商贸区 B 幢 101（产权
证号：香 A 字第 11063 号）房屋
的价值进行司法评估。现通
过公开摇号依法选取并委托
廊坊市华信达资产评估有限
公 司 作 为 本 案 的 评 估 机 构 。
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满 60 日
即视为送达。并定于期满后
第 3 日 9 时（节假日顺延）进行
现场勘验。

香河县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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